臺中港區公廁清理維護管理辦法

一、目標

為全面提升公廁清潔及環境衛生之品質，齊頭並進做好公廁整潔維護及檢查管理工作，使公廁不僅各項設施能符合便利民眾之需求，並呈現清潔面貌，更藉以提昇民眾的如廁文化及水準。

二、公廁品質要求

(一)硬體設備：

1、 照明充足。

2、 廁門正常使用並可上鎖。

3、 大小便器及洗手台等均可正常供水及使用。

4、 地板平整無溜滑或障礙情形。

5、 周邊設備（牆壁、門窗、天花板、鏡子）無破損。

6、 廁間內有掛物鉤或置物架可正常使用。

7、 男女廁或無障礙廁所須有明確標示。

8、 要有足夠的水源及水電設施，並適時維護及檢修。
9、 公廁設施如使用化糞池及蓄水池(塔)應維護並定期(原則上半年)清理。
(二)如廁文化標示：

    適當位置張貼勸導使用者善用便器的文宣標示以建立如廁文化。

(三)清潔維護目標：

1、通風良好無臭味或異味。

2、大小廁位及洗手台等均清潔無垢無髒污、無堵塞情形。

3、地板潔淨無垢或潮濕或髒污情形，其周邊亦應定期清理，不可堆置雜物。
4、環境無髒亂或工具無散置情形。

5、門窗牆壁清潔無污。

6、垃圾桶無滿溢情形。

(四)維護檢查紀錄：

在每一座廁所入口明顯處，張貼打掃人員姓名及維護單位聯絡電話，並懸掛清潔人員出勤及檢查人員檢查表(詳如附表1、2)。
三、公廁管理單位應辦事項

(1) 妥善編列公廁維護經費，故障限期維修。

(2) 指定專人負責公廁管理、清潔維護、督導及其相關業務。
(3) 管理之公廁應就使用頻率高低時段，增加清掃頻率（但仍須維持至少一天一次，目標為全天維持整潔不髒不臭不泥濘之原則）。

(4) 管理單位應受理申訴電話，號碼並公佈於所管公廁外明顯處。
(5) 管理單位應建立二聯式公廁檢查記錄表 (詳如附表3)，應定期、定時檢查公廁維護情形，檢查紀錄表第一聯送檢查單位錄案複查，第二聯送清潔單位留存改善。
(6) 要求公廁清潔人員每日清掃公廁發現有設備故障損壞時，應立即回報管理單位，並儘速派員修理。

(7) 規定公廁修護人員在接獲報修案件時（以三聯單管制），應於一定時限內完成修復，無法完成修復者亦應有替代措施。修復時限如下：

1、 照明、供水（含缺水、漏水）：24小時內。

2、 洗手台、馬桶、小便斗故障損壞及門窗、天花板、鏡子等設備損壞：三天內完成修復。

3、 地板牆壁破損：一週內完成修補或磁磚更換。

(八)檢查人員至少每兩天檢查一次所管公廁，並需依實際狀況增加檢查頻率，督導管理人員每三至七天檢查一次，並得不定期抽查，並在現場檢查記錄表簽下檢查時間、姓名。      

四、公廁清潔人員標準作業程序及應行注意事項

(一)一般事項

1、作業前先在現場出勤記錄表上簽上清潔時間姓名，並瞭解廁所內外大致狀況。

2、檢查設備是否有損壞及化糞池是否滿溢，如有上述狀況即隨時回報管理單位。

3、應就使用頻率高低時段，增加清掃頻率(次數)（但仍須維持至少一天一次）約四小時一次返回崗位檢視清掃。
(二)清掃方式

1、 先清掃廁外四周環境。

2、 清潔廁內牆壁、門、窗、水箱及鏡子等相關設備。

3、 廁所垃圾桶穢紙清除、集中、打包。垃圾桶內可放置塑膠袋乙只以利清除。
4、 刷洗大、小便器及地面、清洗洗手台。

5、 廁內地面予以全面刷洗，以清水沖洗潔淨，再用拖把將地面拖乾。

6、 補充公廁內的耗材(如洗手乳、衛生紙等)

7、 收拾清潔用具及整理工具間。

五、檢查人員注意事項

(一)先在檢查記錄表上簽上時間姓名

(二)檢視清潔人員簽到簿是否依規定出勤

(三)檢視廁所內外狀況

(四)依二聯式公廁檢查記錄表逐一檢視，如有缺失做成記錄予以改善，第一聯由檢查單位錄案複查，第二聯送清潔單位留存改善。
六、本辦法適用公廁包含：所承租通棧、廠(場)及辦公場所供公共使用之廁所。

七、本局巡查員將不定期加強稽查採證，倘發現有違反商港法第18條情事者，依同法第46條規定，處九萬元以上九十萬元以下罰鍰或移送主管機關裁罰。

